海门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工作纪律
“四个严禁”：一、严禁保护落后的生产力；二、严禁虚假套取财政补贴资金；三、严禁强迫、摊派、指定农民购买农机补贴产品；四、严禁补贴产品乱涨价或变相涨价。
“八个不准”：一、不准随意变更补贴范围、补贴机具类型、补贴标准；二、不准借补贴工作吃拿卡要，收受礼品礼金，以权谋私；三、不准违反操作程序，越权、超限审批，搞权利补贴，人情补贴；四、不准违背农民自主购机意愿，以任何形式强迫或诱导农民购买补贴机具、选择指定的经销商，或限制企业进入本地区销售补贴机具；五、不准假冒农民购机信息搞张冠李戴、倒卖补贴机具；六、不准无理由不受理或不及时受理农民购机申请、拖延农民的购机时间、拒绝办理补贴申请等手续；七、不准生产和经销企业以不正当的手段进行补贴产品推销、虚假宣传、提前操作、以产品限产或供货紧张为由拒绝、拖延供应农民所选机型、变相增加配置乱收费；八、不准与经销商或生产企业串通以次充好、以非补贴产品代替补贴产品、降低或减少配置，坑农害农，侵害农民利益。
四个严禁收费规定：严禁向农民收费；严禁向农机生产企业收费；严禁向补贴产品经销商收费；严禁以工作经费不足为由向企业和农民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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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人员行为准则

政治坚定：公开政策、公平执事、公正处事、阳光操作。

勤政为民：忠于职守、爱岗敬业、精通业务、务实高效。

遵纪守法：学习法规、遵纪守法、有令必行、有禁必止。

清正廉洁：一心为民、诚信热忱、廉洁自律、不徇私情。

职责明确：首问负责、职责明确、承诺服务、限时办结。

责任追究：自查自纠、有过必改、接受监督、责任追究。

团结协作：互相支持、主动配合、精诚团结、共谋发展。

乐于奉献：为政修德、坚守价值、淡泊名利、奉献三农。

